
公告 2019年10月8日 星期二

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11

法院公告
2019年10月8日

（2019）浙0212民初11107号
陈银娟：本院受理原告袁继达与被告陈银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诉讼材料，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4580号

王昌杰：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王昌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212民初458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2民初4104号

罗楚文：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天洲印染有限公司诉
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602民
初410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02民初7633号

张天兵、王桂云、浙江巴森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绍兴市袍江贤兴钢管租赁站诉你们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
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袍江法庭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15069号

唐秋华、何忠侃：本院受理原告魏建尧与被告唐秋
华、何忠侃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681民初1506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确定：一、被告唐秋华、何忠侃归还原告魏建尧
借款本金30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9月11日起
至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1.5%计算的利息，款项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若被告唐秋华、何忠侃未
能按时履行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则原告魏建尧有权就
被告唐秋华、何忠侃提供抵押的、被告唐秋华所有的坐
落于诸暨市枫桥镇视北路口商住楼2单元201室房产
[房权证号：诸字第71299号；土地使用权证号：诸暨国用
（2009）第91205249号；不动产登记证明：浙（2018）诸暨
市不动产证明第0017247号]依法定程序处置后所得价
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800元，公告费600元，
合计6400元，由被告唐秋华、何忠侃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15068号

唐秋华、何忠侃、唐璐：本院受理原告陈花云与被告
唐秋华、何忠侃、唐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向你们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681民初15068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唐秋华、何忠侃、唐璐归还原告
陈花云借款本金3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0月7
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款限于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675元，公告费600元，
合计1275元，由被告唐秋华、何忠侃、唐璐负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14633号

何忠侃、唐秋华：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陈昂与
被告何忠侃、唐秋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681民初1463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何忠侃归还原告陈昂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3月18日起至款付清之
日止按年利率2%计算的利息，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陈昂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050元，公告费用600元，合计1650元，由被告何忠侃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3172号

郑通铃、郑尊森、江响妮、陶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
华盈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3
民初31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
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4817号

巩运志：本院受理原告柯昌胜与被告巩运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4民初4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巩运志
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付原告柯昌胜借款本金
26600元及利息（以266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2018
年12月3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5元，公告费650
元（已由原告垫付），合计1115元，由被告巩运志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5026号

黄永祥：本院受理原告王崇明与被告黄永祥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304民初50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852号

陆一定、游承楼：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
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陆一定、游承楼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审理阶段告知书（系
列）、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6日上午9时
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610号

刘卫东：本院受理原告陈献清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
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7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927号

李赛、郑法胜、罗金捷、瑞安市宏展家具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王林斌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
27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077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龚金康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
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
年12月27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313号

刘秉政、王梦良：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区娄桥美
昔健身俱乐部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2月26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7085号

兰坪县银根林化厂：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兰坪县银根林化厂保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2019年12月31日9:00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00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华狮箱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狮

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狮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
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市新秀丽箱包配件
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9月19
日裁定受理华狮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9月27
日指定浙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华狮公司管理人。华狮公
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1月17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品和
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阳大道东晖华庭商业楼五楼
（瑞 祥 新 区）；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陈 周
（13958830196）〕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华狮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0日上午09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华狮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01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巨丰热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
丰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巨丰公司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
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9月
20日裁定受理巨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9月
27日指定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为巨丰公司管理人。巨丰
公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1月18日前，向管理人浙江玉
海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阳路398号；邮政编码：
325200；联 系 人 ：金 紫 英（18969732068）、戴 彩 省
（15957765057）〕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巨丰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21日上午09时0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巨丰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
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
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04号

本院在执行温州塞尔曼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
尔曼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塞尔曼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曹智云的同意，将
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2019年9月17日裁定受理塞尔曼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9月29日指定北京浩天
信和（温州）律师事务所为塞尔曼公司管理人。塞尔曼公
司债权人应于2019年11月8日前，向管理人北京浩天信
和（温州）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577
号财富中心1902室；邮政编码：325000；联系人：韩笑
（13957790912）〕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
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
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塞尔曼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
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15日上午08时30分在瑞安
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塞尔曼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叶选淼、何群群、陈岩莲、叶宣挺、叶希育：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
偿权纠纷（2019）浙0382民初9068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定于2020年1月6日09: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郑京豹、郑仕勇：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乐清支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2019）浙
0382民初9072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
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20
年1月6日09:2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4262号

侯小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翁垟支行诉被告叶良兵、侯小苹、叶浙乐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382民初4262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2166号

刘利冲：本院受理原告赵峰与被告刘利冲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411民初21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1991号

屠佳锋：本院受理原告丁海洋与被告屠佳锋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0411民初19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
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21民初2442号

徐其荣：本院受理原告沈红与被告徐其荣离婚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421民初2442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沈红与被告徐其荣离婚。
本案受理费3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50元，由原告沈
红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姚庄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1破11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8月21日根据申请人无锡汇美牛仔
布织造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被申请人海宁市诚顺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2019年9月23日指定浙江
峻德律师事务所为债务人的破产管理人。被申请人的债
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浙江峻德律师事
务所（通讯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海昌南路426号
中海大厦 2 号楼 7 楼；邮政编码 314400；联系电话：
0573-87236908，13806728771；联系人：钟雪庆）申报债
权，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
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
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被申请人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被
申请人的股东、法定代表人、财产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
理人员应配合管理人工作，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和管理
的相关资料和财物。

本院定于2019年11月1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第二十一号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是个人的应提交个人身
份证明。如债权申报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
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
派函。 海宁市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七邦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七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七邦贸易有限
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宁波七邦贸易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
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8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宁波乐达燃料发
展有限公司

宁波尚易化工有
限公司

宁波成就燃料供
应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截至2019年4月29日）

49,995,143.72

38,000,000.00

11,358,328.66

借款合同编号

94012016282858、94012016282861、94012016282860、
94012017282397、94012017282399、94012017282400

94072016280806

94112018280755、94112018280777、94112018280768、
94112018280011、94112018280020、94112018280035、
94112018280007

担保人名称

宁波广龙航运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宁波盛泰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宁波威润物资有限公司、沃国平、郑菊英、沃凯宏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龙盛航运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ZD9401201300000046、ZD9401201300000047、ZB9401201300000113

ZB9407201600000048、ZB9407201600000049、ZB9407201600000050、
ZB9407201600000051、ZB9407201600000052、ZB9407201600000062

ZB9411201700000066、ZB9411201700000067、ZB9411201700000068

原贷款行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周支行与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周支行与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合同编号：201902），宁

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周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周支行与宁
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周支行

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8日

（单位：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8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

已由宁波凯勒电气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
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
号

1

贷款行

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周支行

借款人名称

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2013甬东银借字第02997号

债权本金

750

债权总额

1413.47

担保人名称

象山滨海工业区海泰路51号的9,985.32㎡土地使用权[象国用（2010）第07161号]和地上2,366.93㎡的1幢综合楼（象房
权证东陈乡字第2010-160046号）。叶国华、郑雪春

担保合同编号

2012象绿城信抵字第00070
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奋起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止 2019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
为 2662.11 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
平阳，行业为制造业。该户债权由黄兆进、
郑爱萍、郑长泵、立天集团有限公司、温州
奋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奋起
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座落于浙江省
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苦竹头村厂房土地提
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
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